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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.3 

2016 年度吉林省培育和发展新兴产业三年行动计划 

“互联网+”行动计划部分 

 

一、实施目标 

重点围绕协同制造、电子商务、精准农业、智慧能源等

四个领域，开展“互联网+”试点示范，在汽车、装备制造

等领域形成上游产品、研发设计与网络制造协同发展新模式，

建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境电子商务贸易平台，形成适合北

方地区的农作物生产全程信息化模式，建成 1-3个精准农业

生产基地，实现热-电互联及协调优化运行控制系统在吉林

省示范应用。 

二、支持的重点内容 

（一）协同制造示范。以智能工厂为发展方向，通过项

目实施带动机器人、传感器等上游产品，以及研发设计与网

络制造新模式发展，构建开放、共享、协作的网络化智能制

造产业生态。 

（二）跨境电子商务交易平台。通过建设引进跨境电子

商务交易平台，推进跨境电子商务通关、检验检疫、结汇、

缴退税等关键环节“单一窗口”的综合服务体系建设。 

（三）精准农业生产基地。推广成熟的农业物联网应用

技术和模式。 

（四）智慧能源网络。建立智能化能源生产运行、监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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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、调度维护和安全预警平台，加强上下游能源企业协调

运行，促进非化石能源与化石能源协同发电。以风电、太阳

能发电等新能源为主，建设多种电源协调互补的分布式能源

网络。 

三、申报条件和要求 

（一）项目申报单位应为省内注册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

的单位，具有较强的技术开发、经营管理、资金筹措能力，

其中企业实缴注册资本 2000 万元以上，或总资产 3000 万元

以上、资产负债率 50%以下。 

（二）项目已经开始实施，或具备实施条件并于 6 月底

前开工建设。其中，项目新增投资 2500万元以上。 

（三）已申请中央预算内资金（或国家发改委专项）的

项目，不得重复申报。正在执行国家发改委项目的单位（未

验收的）不得申报。 

    （四）项目资金申请报告须由具有相应乙级以上资质的

咨询（设计）单位编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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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培育和发展新兴产业三年行动计划 

2016 年度项目资金申请报告 

（项目类型：“互联网+”行动计划） 

 

 

 

项目名称： 

承担单位： 

地    址： 

联 系 人： 

联系电话: 

申报部门: 

申报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 

 

 

吉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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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“互联网+”行动计划项目资金申请报告编写提纲 

 

一、项目意义及必要性。结合我省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

国内外发展趋势以及行业、地区发展现状，分析项目应用需

求、市场前景等。 

二、项目基础和可行性分析。项目承担单位的基本情况、

相关技术基础和产品研发，项目建设、运营和应用情况等。 

（一）项目承担单位的基本情况。企业主营业务、近三

年来的销售收入、利润、税金、固定资产、资产负债率、银

行信用等级、项目负责人基本情况及主要股东的概况等。 

（二）项目已有的技术、产品、建设和运营等情况。成

果来源及知识产权情况，已实施的试点示范应用项目建设和

运营情况等。 

三、建设方案。项目建设的主要内容、建设规模、采用

的技术路线与技术特点、设备选型及主要技术经济指标、示

范地点、建设工期和进度安排等。 

四、商业模式。项目采用的商业模式和服务模式，与现

有模式的不同和创新点，与用户单位签署协议的情况等。 

五、投资估算及筹措。项目总投资规模，投资使用方案

和资金筹措方案等。 

六、补助资金预算及资金使用方案。补助资金主要用于

项目的研究开发、购置研究开发及工程化所需的仪器设备、



3 
 

改善工艺设备和测试条件、实施产业化或工程化验证成套装

置和试验装置、必要的配套基础设施、购置必要的技术、软

件、专家咨询以及劳务费等。 

七、效益分析。项目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分析，包括

财务分析、主要指标、投资利润率、贷款偿还期等指标的计

算和评估以及项目的服务范围和能力，如：效率提升或改善

的程度和效果，系统的覆盖率或覆盖范围、资源共享程度等。 

八、资金申请报告附件 

（一）前期成果证明材料（相应部门出具认证、鉴定、

技术检验报告及专利等相关材料）。 

（二）项目承担单位近三年经营状况（损益表、资产负

债表、现金流量表、销售收入证明）和项目承担单位自筹资

金落实证明材料。 

（三）项目审批、核准或备案等批复文件。 

（四）有效的土地使用证明文件。 

（五）有效的城市规划选址意见。 

（六）有效的环境保护评估意见。 

（七）有效的节能评估意见。 

（八）有效的资金来源证明。 

（九）有效的产品生产、经营许可证。 

（十）其它项目审查所需的证明材料。 

（十一）项目承担单位对项目资金申请报告内容及附件

真实性、合法性负责的声明。 


